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贊助基金申請表 

（個人申請者） 

 

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

你於協會贊助基金申請表格內向香港傷健協會提供的個人資料，將會作為審核你的申請、發放撥款及日後與你

聯絡之用。表格上各項資料，均須詳細填妥。你若未能提供足夠資料，本會可能無法審核你的申請。你若需更

改或查閱你所提供的個人資料，請以書面向本會行政事務經理（地址：香港北角百福道 21 號香港青年協會大廈

1402 室）提出。 

 

甲部：申請者資料 

申請人姓名  性別  

所屬服務單位  成為中心會員年份  

聯絡地址  

 聯絡電話  

身體狀況（請將不適用者刪去）：健全／傷殘 傷殘類別  

申請人現時有沒有領取傷殘津貼？ □ 有（請附上證明文件）  □ 沒有 

申請人／其家庭是否綜援受助者？ □ 是（請附上證明文件）  □ 否 

 

乙部：家庭財政狀況 ─ 請將全部同住之家庭成員之資料據實填報（包括申請人） 

姓名 與申請

人關係 

年齡 就讀班級／職業 現時每月收入 (HK$) 

薪金 其他（請註明收入總額及性質） 

 申請人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

居所類型  

 

 □ 宿舍    □ 公屋    □ 居屋    □ 私人樓宇 

 □ 自置（每月供款：$  ）    □ 租住（每月租金：$     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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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部：活動／服務詳情 

擬參加之活動／服務名稱  

活動／服務舉行日期  舉辦單位  

參加費用 $   x   人  =  $ 

申請人擬負擔之款額 $ 申請協會贊助款額 $ 

參加活動之原因（請詳述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其他有助本會考慮你的申請的資料 

 

 

 

 

申請人／申請人之家長或監護人簽署：  

家長／監護人姓名：  

日期：  

 

 

備註： 申請表格須由所屬服務單位轉介，並連同以下證明文件呈交香港傷健協會總辦事處 

 1. 康復服務中央檔案室發出的殘疾人士登記證副本（如申請人或或申請人一起參與活動者為殘疾人

士） 

 2. 申請人／其家人的現時領取傷殘津貼證明文件副本及／或領取綜援證明文件副本（如適用） 

 3. 所有家庭成員之收入證明（如稅單） 

 4. 居所租金／供款證明文件 

 5. 若擬參與的活動／服務並非由本會舉辦，該活動／服務章程或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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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服務單位填寫 

 

申請人遞交申請表予所屬單位日期  

 

申請人擬參加之活動支出款項來源（請於適當位置加上） 

 社會福利署整筆撥款   協會津助   其他基金資助 

 

申請人擬參加之活動性質及目的 

 

 

 

 

經理／高級服務經理推薦／評語 

 

 

 

 

 

經理／高級服務經理建議之資助額  

 

 

經理／高級服務經理簽署：   日期：  

 

總辦事處專用 

 

申請人於本年度已獲批核之資助： $   建議是次申請之資助： $  

評語：  

   

 

總幹事簽署：   日期：  

批准者簽署：   日期：  

 （財務委員會主席）    

 


